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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简介 

      早在1878年，德国就始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凡从事法

官、检察官、律师、公证职业的人员，必须通过考试取得资格。整个考

试取得资格的过程条件非常严格，周期较长，并且步骤比较复杂。在德

国大学接受正规法律本科教育的毕业生方可参加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

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后，考生须进行为期二年的实习，实习单位包

括：普通法院（民事法院）、检察院或刑事法院、地方政府部门或行政

法院、律师事务所。实习结束后才能参加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考试通

过者即可取得法官资格，成为候补文官，还可以从事其他法律职业，如

检察官、律师、公证人等法律职业。 

      第一次考试在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进行，考试内容侧重于理论和知

识方面，主要是大学的重点学习领域和国家规定的必修专业。第一次考

试集中两周进行，一般是8次笔试（每次5个小时）、8次口试，包括3

次民法、2次刑法、2次公法、1次选修课。笔试一般是闭卷考试，考试

方式基本上是分析具体案例，回答问题。考试一般是4个小时，由4—5

个法官同时对4个考生进行口试，面试科目为民法、刑法、公法、诉讼

法、选修课，各1个小时，考官根据笔试的成绩确定问题的难易。第一

次司法考试通不过的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如果补考不能通过，不能再

考，也就意味着将终身失去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第一次司法考试通过

的比例为20%—30％。 



      第二次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司法实践或司法实务，考试试题都是案

例，形式同样为笔试和口试两种，都是闭卷考试。笔试包括：两次民法

（判决程序方面）、两次刑法、两次行政法、两次普通民事法院或律师

范畴。每次考5个小时。8次笔试中至少4次及格才被认为笔试合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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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格进入口试。 

      根据考试成绩，由考官决定其是否考试合格，不设录取线，也不规

定人数。第二次司法考试的淘汰率为考生的15％，未通过的还有一次补

考机会，间隔时间为半年。补考通过率一般为8％。通过了第二次司法

考试的，就具有了法官的资格，取得了候补文官的资格，取得的资格可

以在全国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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